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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枣庄市薛城区煤炭资源丰富，辖区内含煤面积
达１８０ｋｍ２，２０００年以前 ４个乡镇曾有矿井 ７０多
对，目前正在生产的矿井还有１６对，由于废弃矿井
多，部分闭坑矿井措施不彻底、不到位，特别是陶枣

矿区露头煤距地表埋藏较浅，给违法分子非法盗采

留下可乘之机。非法盗采煤炭资源行为既扰乱了正

常的矿业秩序，造成资源极大浪费，严重危及周边合

法煤矿的安全生产，同时又对社会安全稳定带来了

隐患，严厉打击非法盗采煤炭资源行为刻不容缓。

１　非法盗采煤炭资源的主要形式

（１）以从事种、养殖业为名，白天养鸡，晚上在
鸡圈下方疯狂盗采矿产资源。

（２）利用原已关闭矿井的院落进行非法盗采活
动，采用“地道战术”，从距原井口数十米外掘进巷

道进入井筒进行盗采活动。

（３）在自家院子内私挖井筒从事盗采，从外观
上看盗采窝点是一户地道的庄户人家，房屋四周砌

垒高高的院墙，足以麻痹不明真相的外人。

（４）以建企业、上项目用地为名在已废弃矿井
建厂房作掩护，进入现生产矿井井田范围内从事盗

采活动。

（５）以庄稼收割后摆垛为遮掩道具，在农田里
掘进巷道，巧用“时间差”，采取白天休息，晚上干的

“策略”，在早上把盗采的煤炭运走，然后再把井口

掩埋好，上方敷设散乱的庄稼。

（６）利用洗煤厂作掩护，白天在盗采洞口上方
全部堆上煤堆或矸石，晚上用铲车推开进行盗采。

（７）一些非法盗采组织者为掩人耳目，在已废
弃矿井建房，在住房内开凿井口且在井口铺设地板

砖、井下设有洗浴池。

（８）为有效地逃避检查，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
手段，安装电子探头，在必经之路上设人望风，一有

风吹草动手机报信，盗采人员马上溜之大吉。

（９）雇用社会黑恶势力为其“服务”，对执法人
员进行恐吓、谩骂，干扰执法人员的正常工作。

２　非法盗采煤炭资源的危害

（１）对合法生产矿井而言，矿产资源开采是一
个完整的有机体，资源开发利用、规划、设计、施工都

需要对人员配置、开拓开采的顺序、范围、赋存条件、

环境影响、地质灾害、储量、安全生产等进行分析论

证。非法盗采则是无规划、无计划、无施工方案、随

意性地开采。盗采者偷挖滥采后，不利于合法生产

矿井开拓布局，正常开拓巷道遇到偷采的采空区，容

易造成开拓巷道和采场报废，进而造成正常生产矿

井采掘失调，接续紧张。

（２）不少盗采者偷采废弃矿井留设的各类煤
柱，开采的煤层较浅，极易受到大气降水、地表水、浅

部古井、老空水的威胁。在盗采过程中一旦打透了

地表水与下部的水力联系，就会造成周边合法矿井

水文条件复杂化，破坏水力平衡，不仅增加矿井的涌

水量和排水费用，更有可能造成突水伤人、淹井事

故。

（３）顶板灾害占煤矿各类事故总和的 ４０％以
上，是合法矿山安全防范的重点，而盗采者通常为短

期行为，不能做到按规程支护，并且盗采的开采顺序

不合理，形成葫芦头、宽巷掘进及孤岛现象，造成采

掘工作面应力集中、压力大，使临近的尚未开采的上

覆煤层的顶板受到破坏，冒顶事故时有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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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４）由于非法开采者见煤就挖，对地面的建筑
物、道路、涵洞、桥渠、水库等一概不予考虑，根本没

有留设保护煤柱的概念，极易造成地面塌陷，房屋倒

塌，道路、植被毁坏。

（５）非法盗采组织者往往不采取任何有效的安
全防范措施，丝毫不顾及雇工的生命安全。通风只

是简单地安装小功率鼓风机，风量严重不足，各种有

毒、有害气体得不到有效监测、监控和稀释、排放。

而盗采人员安全意识本身就低，违章作业、冒险蛮干

无人过问，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

３　治理建议

（１）加强宣传教育力度。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
工具和宣传渠道进行广泛宣传，提高群众的法制观

念，使“矿产资源国家所有”的观念深入人心。公开

从严处理一批破坏矿产资源的违法案件，对顶风而

上，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例公开曝光，使之家喻户晓、

人人皆知，形成对违法者强大的震慑作用。让广大

群众了解和熟悉法律法规，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矿

产资源。

（２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。对重点范围分片负
责，层层签订责任状，实行一级抓一级，一级对一级

负责。定期对责任落实执行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结

果与工作人员业绩挂钩，彻底做到责任权利的统一。

（３）建立矿产违法举报制度。设立举报电话和
举报箱，专人受理，做到及时记录，实行有奖举报，制

定并完善举报奖励办法。对举报的违法行为，经现

场检查属实，国土资源部门可根据举报内容的严重

程度和经济、社会、安全效益，对举报人给予５００～
１０００元的奖励。同时在重点区域聘请１～２名矿产
监察信息员，并发给一定的费用作为酬劳，根据工作

的情况年终给予一定奖励。

（４）加大巡查力度。对重点、热点、难点的矿
区，必须加大巡查力度。日常巡查和不定期动态巡

查相结合，做到监管到位，同时还应建立夜查制度，

才能有效制止非法采矿者昼停夜干的现象发生。

（５）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。国土、煤炭、安
监、公安、供电等部门要加强合作，建立信息沟通系

统，定期召开会议，明确打击非法盗采煤炭行为中各

自的职责，形成联合执法体制。如供电部门要定期、

不定期对分片包干区域用电的增加进行监管，发现

偷电、偷接、转供电等行为要严格按《电力法》规定

给予处罚，彻底杜绝违法盗电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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